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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海洋港务有限公司、山

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

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鲁商初字第9号】。 

二、案件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住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号 

负责人：李军 

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鸿 

                                   

                                                    

 

 

 

  

被告：海洋港务有限公司  

住址：烟台海阳市凤城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投资公司（16.24%） 

潍坊市人民政府（100%）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100%        

                                

 

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潍坊安丘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吉连政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100%        

                                

 

被告：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住址：潍坊市奎文区东宫东街262号 

法定代表人：任国威 

2、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海阳

港务有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在起诉的同时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被告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潍坊康源

投资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02317541.44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并且原告以其信用提供担保。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上述被

告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02317541.44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因案件

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鲁商初字第9号】 

特此公告。 

海洋港务有限公司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